
 
 

執行死刑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法務部收受最高

檢察署陳報之死刑案件

時，應注意審核下列事

項： 

一、檢察官、被告及其

辯護人有無已收受

確定判決之判決書

。 

二、確定判決書送達被

告及其辯護人有無

已逾二十日。 

三、有無經檢察總長提

起非常上訴。 

四、有無法院依刑事訴

訟法第四百三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為停

止刑罰執行之裁定

。 

五、有無憲法法庭依憲

法訴訟法第四十三

條規定為暫時處分

之裁定。 

六、有無書面回覆經赦

免。 

七、有無收受依赦免法

規定為大赦、特赦

或減刑之研議之書

面。 

八、有無刑事訴訟法第

四百六十五條之事

由。 

法務部審核結果認

有前項情形或事由之一

者，不得於相關程序終

結前令准執行。 

法務部審核結果發

現案情有合於再審或非

常上訴之理由者，應將

該案件交由最高檢察署

再為審核。 

第二條 法務部收受最高

檢察署陳報之死刑案件

時，應注意審核下列事

項： 

一、檢察官、被告及其

辯護人有無已收受

確定判決之判決書

。 

二、確定判決書送達被

告及其辯護人有無

已逾二十日。 

三、有無非常上訴、再

審程序在進行中。 

四、有無聲請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程序在進

行中。 

五、有無書面回覆經赦

免。 

六、有無收受依赦免法

規定為大赦、特赦

或減刑之研議之書

面。 

七、有無刑事訴訟法第

四百六十五條之事

由。 

法務部審核結果認

有前項情形或事由之一

者，不得於相關程序終

結前令准執行。 

有第一項第三款之

情形或理由之疑義者，

法務部得將該案件函請

最高檢察署再為審核。 

一、本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法務部收受最高

檢察署陳報死刑案件

時，應審核「有無非

常上訴、再審程序在

進行中」為要件，惟

「程序在進行中」之

文義未臻明確，有修

正必要。 

二、非常上訴之訴訟程序

開啟，係由檢察總長

向最高法院提起為始

點，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四十一條定有明文

，因而為使死刑定讞

案件不得執行之程序

階段明確，兼顧裁判

確定執行時效性及當

事人特別救濟權利，

因而明定以檢察總長

提起非常上訴為不得

執行事由。若檢察總

長提起非常上訴，不

得於非常上訴程序終

結前令准執行，爰修

正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 

三、再審程序與非常上訴

程序同屬對於判決確

定案件之特別救濟程

序，再審程序之聲請

應由原確定案件之被

告或檢察官提出，因

再審程序是對於已判

決確定案件重啟事實

審之審理程序，依刑

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

三條、第四百三十四

條規定，法院認為聲

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

定或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同法第



 
 

四百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法院

認為再審有理由者，

應為開始再審之裁定

。法院為前項裁定後

，得以裁定停止刑罰

之執行。再參照刑事

訴訟法第四百三十條

規定，聲請再審，無

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

，且依刑事訴訟法第

四百五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意旨，裁判確定

後除有特別規定外，

原則上不停止執行，

為兼顧確定判決執行

效力及當事人聲請再

審特別救濟程序之權

利，明確規範法務部

審核最高檢察署陳報

死刑確定案件，若法

院受理聲請再審案件

繫屬中，同時依刑事

訴訟法第四百三十五

條第一項為開始再審

裁定，且依同條第二

項規定裁定停止刑罰

之執行，法務部不得

於法院裁定停止刑罰

執行之程序終結前令

准執行，爰修正第一

項第三款再審部分並

移列為第四款規定。 

四、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於一百零八年一

月四日修正公布，名

稱並修正為憲法訴訟

法，於公布三年後即

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

施行。依憲法訴訟法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聲請案件繫屬

中，憲法法庭為避免

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



 
 

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

重大損害，且有急迫

必要性，而無其他手

段可資防免時，得依

聲請或依職權，就案

件相關之爭議、法規

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

裁判之執行等事項，

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之意旨，死刑犯若有

聲請憲法裁判案件繫

屬中，憲法法庭認其

所聲請保障憲法權利

至為重要，若不停止

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

，對於死刑犯受憲法

所保障權利無法獲得

保障或可能造成無法

回復之損害，憲法法

庭對於死刑確定裁判

之執行，自可依職權

或聲請為暫時處分裁

定停止死刑執行，為

兼顧人民聲請憲法訴

訟權利及避免定讞案

件久懸未執行，影響

人民對於國家法治之

信賴，明確規範法務

部審核最高檢察署陳

報死刑確定案件，若

有聲請憲法訴訟案件

繫屬中，且經憲法法

庭依憲法訴訟法第四

十三條規定為暫時處

分之裁定，法務部不

得於暫時處分裁定停

止執行之程序終結前

令准執行，爰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並移列為

第五款規定。 

五、現行第一項第五款至

第七款配合移列為六

款至第八款。 

六、法務部收受最高檢察



 
 

署陳報死刑案件後，

若法務部審核結果認

死刑案件於程序上已

有提起非常上訴或法

院裁定開始再審且停

止刑罰執行之情形，

此時應屬於本條第二

項於程序終結前不得

令准執行之情形，無

庸交由最高檢察署再

為審酌。若法務部審

核後認有合於再審或

非常上訴之理由者，

應將該案件交由最高

檢察署再為審核。另

為使執行程序更具彈

性，將「函請」之文

字酌修為「交由」，

爰修正第三項規定。 

七、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條 法務部令准死刑

案件之執行後，應即函

送最高檢察署轉送相關

之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

分署指派執行檢察官於

三日內依法執行死刑。

但執行檢察官發現案情

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

訴之理由者，得於三日

內電請法務部再加審核

。 

法務部對於執行檢

察官依前項但書電請審

核後，應將該案件交由

最高檢察署再為審核。 

死刑案件於令准執

行後，除有第一項但書

或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不停止執行: 

一、憲法法庭依憲法訴

訟法第四十三條規

定為暫時處分之裁

定。 

二、法院依刑事訴訟法

第三條 法務部令准死刑

案件之執行後，應即函

送最高檢察署轉送相關

之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

分署指派執行檢察官於

三日內依法執行死刑。

但執行檢察官發現案情

確有合於再審、非常上

訴之理由者，得於三日

內電請法務部再加審核

。 

法務部對於執行檢

察官依前項但書電請審

核後，應將該案件函請

最高檢察署再為審核。 

一、執行檢察官發現案情

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

上訴之理由等兩者其

中之一，依條文文義

，得於三日內電請法

務部再加審核，因現

行第一項但書文字未

臻明確，為避免遭誤

解需同時具備再審及

非常上訴之理由，增

列「或」之文字，爰

修正第一項規定 

二、為使執行程序更具彈

性，將第二項中「函

請」之文字酌修為「

交由」。 

三、法務部收受最高檢察

署陳報死刑案件時，

應依法嚴謹審核是否

有第二條第一項所列

不得執行之事由。法

務部審核後若認無不

得執行之事由，依刑

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



 
 

第四百三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裁定停止

刑罰之執行。 

一條規定應令准執行

。法務部於令准執行

前，業經嚴謹審核程

序，於令准執行後，

依法本應於三日內執

行。若令准執行後，

受刑人或其委任辯護

人依法提起再審或憲

法訴訟等特別救濟程

序時，為兼顧受刑人

權利之保障及確定裁

判之執行力，明定法

院或憲法法庭在受理

受刑人或其委任辯護

人聲請再審或憲法訴

訟案件時，仍不停止

死刑執行，須法院或

憲法法庭依刑事訴訟

法第四百三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裁定停止刑

罰之執行或依憲法訴

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方停止執行。另本條

第一項但書規定執行

檢察官於令准執行後

，發現案情確有合於

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

由者，得於三日內電

請法務部再加審核之

情形，同時明定為停

止執行事由，具體情

況若有憲法法庭裁定

停止執行或受理再審

聲請之法院裁定停止

執行，或執行檢察官

認有合於再審或非常

上訴之理由等情形之

一，應停止執行，爰

增訂第三項規定。 

第五條 監獄應依受刑人

之意願，於受刑人進入

刑場執行前，在合理範

圍內為其舉行宗教儀式

第五條 監獄應依受刑人

之意願，安排適當之宗

教師，於受刑人進入刑

場執行前，在合理範圍

基於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及

人道之考量，受刑人於進

入刑場執行前，應尊重其

信仰及意願，由監獄長官



 
 

。 內為其舉行宗教儀式。 安排適當之宗教儀式，俾

使受刑人心靈獲得安撫。

又國內宗教種類多元，並

非各種宗教皆可覓得相對

應宗教師，且宗教儀式進

行並無明定特定程序及方

式，為使矯正機關為受刑

人安排宗教儀式更具有彈

性，因而刪除「安排適當

之宗教師」之文字，授權

矯正機關視受刑人個案需

求妥適安排。 

第十一條之一 本規則於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四

月十八日修正施行前，

已提出聲請而尚未訴訟

終結之再審、非常上訴

或憲法訴訟案件，適用

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本規則為監獄行刑法

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

項授權訂定之法規命

令，係規範執行死刑

之方式、限制、程序

及相關事項，屬於執

行程序規範，不涉及

個案實體認定，基於

程序從新原理，本規

則於修正公布前已判

決死刑確定案件之執

行，仍應依照修正後

之本規則執行。 

三、又本規則修正係為明

確化不得執行及停止

執行事由，並未限制

受刑人提起特別救濟

程序，本規則修正施

行後所提出再審、非

常上訴或憲法訴訟之

聲請，其相關不得執

行、停止執行或不停

止執行之事由，自應

依照本規則修正施行

後之規定。惟受刑人

於本規則修正施行前

已提出再審、非常上

訴或憲法訴訟之聲請

，救濟程序尚未終結

前，本規則修正變更

生效，為保護受刑人



 
 

信賴本規則修正施行

前之規定所提起救濟

程序之利益，於此情

形下，受刑人關於不

得執行或停止執行之

事由，仍依照本規則

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十

五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

四月十八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十

五日施行。 

一、新增第二項，明定修

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起施行，並自施行日

起發生效力。 

二、第一項未修正。 

 


